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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

会议召开时间： 

1.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22年 6月 14日 14:00； 

2. 网络投票时间：2022 年 6 月 14 日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

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

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2022年 6月 6 日为股权登记日。 

现场会议地点：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11号华远·企业中心 11号楼 

会议方式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 

会议议程如下： 

一、 报告股东到会情况 

二、 审议股东大会议案 

三、 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，公司董事回答股东提问 

四、 对议案进行现场表决 

五、 清点并统计现场表决情况，上传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

六、 取得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返回的表决结果汇总 

七、 宣读表决结果和股东大会决议 

八、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九、 到会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计票人、监票人在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

记录上签字 

十、 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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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

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 2022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实际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拟在 2022 年度提供财务资助净额

不超过 15 亿元。在上述额度内，资金可以循环调剂使用，新增财务

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，对单个被资助

对象的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。 

为提高决策效率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述财务资助额

度，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具体执行财务资助事

项。具体授权如下： 

（一）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合营联营项目公司,公司与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合作项目公司

提供财务资助： 

1、被资助对象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

对象范围，且不是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

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 

2、被资助对象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合营联营项目公司或公

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公

司。 

3、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（包括房

地产开发销售及商业办公类项目持有经营），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

业务，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超过 70%，最近

12 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可以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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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 10%。 

4、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

条件的财务资助，包括资助金额、期限、利率、违约责任、担保措施

等。 

5、风险防范措施： 

（1）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

等条件的财务资助。 

（2）在财务资助过程中，公司将会根据资金盈余情况，陆续实

施财务资助，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。公司按照权益比例为项目公司以

同等条件提供资金，是为了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正常建设，符合房

地产行业惯例。公司将通过主导操盘、联合建设等方式加强对项目深

度管理，积极防范风险。 

（二）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合作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公司同比

例调用闲置盈余资金： 

1、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合作项目公司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

产开发业务。 

2、被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合作项目的其他股东，其

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超过 70%。 

3、风险防控措施： 

（1）项目公司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，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管

理及财务管理，均会进行动态预测和监控项目资金，能有效管控项目

资金。 

（2）在每笔闲置盈余资金调用前，需根据合作协议约定，履行

相应的审批程序。 

（3）项目公司仅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资金和正常经营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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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资金后，在闲置盈余资金范围内提供财务资助。提供财务资助的金

额上限根据项目盈余资金以及合作方在项目中的出资比例计算。 

（4）如项目公司后续出现资金缺口，各股东方应该按照项目公

司的通知要求及时归还已调用的闲置盈余资金，用于项目建设运营。

如任一股东方未按照项目公司通知归还闲置盈余资金构成违约的，违

约方需按照合作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并赔偿项目公司及守约股东

的相应损失。 

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交公司

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   

2022年 6月 14日  


